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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美”、“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的议案》，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情况具体如下： 

一、委托贷款事项概述 

公司为支持控股子公司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江西格林美资源

循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格林循环”）的快速发展，提高其资金流动性，增

强盈利能力，确保公司的利益最大化，拟计划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通过银行

为江西格林循环提供人民币20,000万元整的委托贷款，贷款期限为一年（自委托

贷款款项到账之日起计算），本次贷款经双方协商一致可提前归还，贷款年利率

为4.80%，按季结算利息，在贷款到期日之前可分批归还贷款本金。委托贷款由

江西格林循环依据实际情况申请，由公司进行办理，最终以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的

日期为准。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委托贷款的具体事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秦玉飞 

成立日期：2010年5月12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丰城市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基地 

经营范围：电子废弃物等固体废物绿色处理与资源化利用 

与公司关系：江西格林循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江西格林循环

65.4163%的股权。 

江西格林循环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2019 年 2020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613,954,133.35 2,437,936,987.99 

负债总额 1,377,167,817.72 1,484,087,400.97 

净资产 1,236,786,315.63 953,849,587.02 

营业总收入 1,491,536,296.40 1,042,311,688.09 

利润总额 92,418,443.76 112,230,148.70 

净利润 81,649,651.15 100,593,271.39 

三、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委托贷款合同尚未签署，合同内容以最终签订的委托贷款合同及相关文件为

准，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委托贷款的具体事宜。 

四、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及逾期未收回情况 

本次提供委托贷款金额为 20,00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91%。除上述情况，公司无其他对外提供委托贷款及委托贷款逾期未收回情况。 

五、本次委托贷款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情况下，利用自有资金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控股子公司财务成本，同时也有

利于江西格林循环拓展业务，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增强其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

期战略发展和整体利益。 

江西格林循环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还款来源为其销售收入，委托贷款风险

可控，不存在回收困难及逾期风险，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后续公

司将积极采取适当的策略及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管控，促进其稳定健康发展。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江西格林循环提供委托贷款的事



项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在保证

公司资金流动性和安全的前提下，利用自有资金向江西格林循环提供委托贷款有

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江西格林循环财务成本，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江

西格林循环的发展，符合公司战略。江西格林循环具有良好信誉和偿还能力，该

笔贷款风险较小并且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意公

司向控股子公司江西格林循环提供委托贷款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格林美本次对江西格林循环提供委托贷款的事项已经格林美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本次委托贷款利率遵循了公允、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提供委托贷款对象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委托贷款无法收回的风险较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

益的行为。 

综上，中信证券对本次格林美向江西格林循环提供委托贷款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